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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深圳市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加油站（以下简称“深圳深长第二加油站”或“该加油站”）成立于 1987 年 11 月 20 日，法定代表人为柯海钊；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300X1927866XQ；经营范围：散装食品的零售；药品的零售；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兼零售；网络销售预包装食品；糕点、面包的零售；

熟食的零售；肉制品的零售；海味干货的零售；汽油、柴油的零售；石油制品的销售（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预包装食品）零售，保

健食品销售；洗车场。

该加油站现有从业人员 22 人，主要负责人为温华庆。该加油站持有深圳市应急管理局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深应急危化经油字[2021]27

号，有效期为 2018 年 9 月 24 日至 2021 年 9 月 23 日）、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颁发的《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油零售证书第 44B150 号，有效期为

2016 年 08月 15 日至 2021 年 08 月 15 日），企业经营的相关证照齐全。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的要求，受深圳市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加油站的安全评价委托，按照科学、公正、合法、自主的原则，我公司对深圳市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加油站的

危险化学品经营条件进行安全评价，以便该企业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延期换证手续。

（2）项目评价结论

深圳市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加油站危险化学品的经营条件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要求，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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